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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西

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邦高科”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沐邦高科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沐邦高科近日通过自查，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红谷滩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户（账号：1401****2730）中部分资金于 2025 年 11 月 3 日和 6 日被司法划扣

1,307.61 万元，占被划扣前募集资金账户内余额比例为 99.78%，划扣后该账户余

额为 0，公司全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为 2.85 万元。 

二、银行账户被司法划扣的原因 

2024 年 8 月 6 日，江西产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投保理公司”）

与公司子公司广西沐邦高科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沐邦”）签订了《国

内保理合同》，并与公司子公司内蒙古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安

能源”）和江西八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航公司”）签署了《参加协议》

《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等系列附件，约定由产投保理公司为豪安能源提供应收

账款保理融资，并由广西沐邦作为出票人签发商业承兑汇票，分别经八航公司、

豪安能源背书转让给产投保理公司。 

因前述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逾期未兑付，产投保理公司作为原告，将出票人

广西沐邦、承兑人沐邦高科、保证人豪安能源及背书人八航公司、豪安能源列为

被告，向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红谷滩法院”）提起诉讼

（案号：（2025）赣 0113 民初 11235 号、（2025）赣 0113 民初 11624 号）。经法

院审理，各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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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调解支付义务，产投保理公司向红谷滩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红谷滩法院于 2025 年 10 月 11 日向公司下发了《执行通知书》

（（2025）赣 0113 执 9471 号、（2025）赣 0113 执 9472 号），并于 2025 年 11 月

3 日、6 日自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强制划扣募集资金 1,307.61 万元。 

三、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被划扣对沐邦高科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 1,307.61 万元，占被划扣前募集资金余额比例为

99.78%，划扣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2.85 万元 1。被司法划扣的募集资金用

途为“10,000 吨/年智能化硅提纯循环利用项目”，相关募集资金被司法划转不符

合募集资金约定使用用途。 

截至 2025 年 11 月 7 日，公司累计被司法划扣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被司法划扣

金额 

被司法划扣

金额占募集

资金拟投入

金额比例 

1 
收购豪安能源 100%
股权项目 

98,000.00 46,500.00 12,008.70 25.83% 

2 
10,000 吨 /年智能化

硅提纯循环利用项目 
71,519.11 57,288.93 13,434.73 23.45% 

3 补充流动资金 40,600.00 36,386.16 - 0.00% 

合计 210,119.11 140,175.09 25,443.43 18.15% 

公司已累计被司法划扣 25,443.43 万元，其中 12,008.70 万元的募集资金用途

为“收购豪安能源 100%股权项目”，被司法划扣金额占该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的比例为 25.83%，13,434.73 万元的募集资金用途为“10,000 吨/年智能化

硅提纯循环利用项目”，被司法划扣金额占该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比

例为 23.45%。 

四、风险提示 

 
1 募集资金账户内剩余金额未包含尚未归还的 10,000.00 万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 1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公司未能在期限内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

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相关资金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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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此次资金被司法强制划扣，不符合募集资金的约定用途，未来存在

被相关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2、公司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 1,307.61 万元，累计已被司法划扣 25,443.43 万

元，对未来募投项目的实施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3、此次司法划扣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资金余额为 2.85 万元，其中 2.61 万

元被司法冻结。公司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和司法冻结造成的资金缺口存在募投项

目延期从而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集资金账户中 1,307.61 万元被司法划扣，导

致募集资金使用不符合约定用途，公司应积极通过自有资金或其他渠道筹集资金

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募集资金余额 2.85 万元中 2.61 万元被司法冻结，未

来可能会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 

保荐机构在获悉募集资金被划扣的情况后，立即向公司了解相关情况，查阅

公司相关公告、公司收到的相关法律文书、银行电子回单和相关业务合同等，保

荐机构提请公司及管理层高度重视上述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事宜，与银行、法院

做好协商工作，防止募集资金再次被划扣，并尽快使用自有资金补足上述募集资

金缺口，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保荐机构提请投资者关注上市公司相关募集资金事项的进展和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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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丁 峰  周刘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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